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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（2024）苏 0205破 31号之一

申请人：无锡杜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4 年 6 月 27 日，本院根据债权人无锡市苏鑫运轮胎

有限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无锡杜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杜氏包装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。

本院查明：截止 2024年 9月 11日，管理人确认杜氏包

装公司债权共 5户，确认债权总额为 755,616.43元，其中：

税收社保债权 1笔，确认债权金额 18,560.00元；普通债权

5笔，确认债权金额为 735,956.43元；劣后债权 1笔，确认

债权金额为 1,100.00 元。另有职工债权 1 笔，金额为

10,297.33 元。上述债权经杜氏包装公司书面债权人会议核

查通过。现管理人向本院申请裁定确认上述债权表。

本院认为：根据杜氏包装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的

情况，债务人、债权人对于债权表上记载的债权没有异议，

现管理人向本院申请对上述债权表裁定予以确认，符合法律

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

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确认无锡市苏鑫运轮胎有限公司等 4 位债权人的债权。

（详见无异议债权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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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林  双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叶梅芳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戴文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四年十月十八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陆佳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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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无锡杜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

一、 职工债权（单位：元）

序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
1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 10,297.33

合计 10,297.33

二、 税款、社保债权（单位：元）

序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金额 审查金额

1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 34,253.94 18,560.00

合计 34,253.94 18,560.00

三、 普通债权（单位：元）

序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金额 审查金额

1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190,786.22 190,786.22

2 云南好易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9,235.00 109,235.00

3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 0.00 4,296.61

4 无锡万晟威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116,734.28 116,734.28

5 无锡市苏鑫运轮胎有限公司 314,904.32 314,904.32

合计 731,659.82 735,956.43

四、 劣后债权（单位：元）

序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金额 审查金额

1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 0.00 1,100.00

合计 0.00 1,100.00


